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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信网络诈骗呈现高发态势，其组织化、跨境化、技术化趋势使赃款流转隐蔽复杂，严重侵害公民财产

权并妨碍司法秩序。在这一背景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成为犯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如何准确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成为司法实践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尽管最高

司法机关已多次修订解释，但在客体范围、客观行为认定、主体界定及主观“明知”标准等方面，仍存

在理论争议与实践困境。本文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在客

体上，强调司法秩序与被害人财产权的双重保护，采取“推定–排除”的模式认定犯罪所得；在客观方

面，以“实质性妨碍追赃”作为核心标准，并进一步厘清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界限；在主体上，

突出职业性掩隐者与临时性协助者的区分，避免刑罚不当扩张；在主观方面，通过合理运用推定规则把

握“明知”的认定边界。整体来看，应在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并通过案例指导、跨部门

协作及技术手段完善证据体系。掩隐罪的认定不仅是切断电诈资金链的现实需求，也是刑法回应新型犯

罪挑战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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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 is on the rise, with its organized, cross-border and technological 
trends making the flow of ill-gotten gains covert and complex. This has seriously infringed upon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and disrupted judicial order.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act of concealing 
and disguising criminal proceeds and their gains has become a crucial link in the criminal chain. 
How to accurately apply the crime of “concealing and disguising criminal proceeds and their gain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o be addressed in judicial practice. Despite multiple revisions of the 
interpretation by the highest judicial authorities, there are still theoretical dispute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aspects such as the scope of the object, the determination of objective acts, the defini-
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standard of subjective “knowledg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issues in light of the lates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typical cases. In 
terms of the object, it emphasizes the dual protection of judicial order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victims. In the objective aspect, it takes whether it substantially hinders the recovery of stolen prop-
erty as the core of determination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e boundary with the crime of helping infor-
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it highligh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
fessional concealers and temporary assistants to avoid the inappropriate expansion of criminal 
penalties. In the subjective aspect, it grasps the boundary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he presumption rule. Overall, a balance should be maintained between combating 
crime and safeguarding rights, and the evidence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case guidance,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me of con-
cealing and disguising criminal proceeds and their gains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need to cut off the 
financial chain of telecom fraud but also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riminal law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new types of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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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持续高发，受害人数仍在增长，被骗金额也在日益增加，这类犯罪不仅直接

侵害公民财产权益，也通过资金层层转移加大追赃挽损难度，严重损害司法秩序和社会公众的安全感[1]。
在这一链条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以下简称“掩隐行为”)往往发挥“保护伞”作用，使赃款

脱离违法属性，延长流转路径并助长犯罪蔓延。因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隐罪”)，成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关键问题。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确立该罪名以来，始终是惩治下游洗钱性行为的重要规范，然而，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日益复杂，传

统规范在适用中逐渐暴露不足。掩隐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在客观行为方面

高度交织，容易导致实践适用出现混淆；“明知”的标准模糊，也使司法认定存在较大自由裁量空间。为

回应实践困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不断修订相关司法解释。最近，两高联合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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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

释》”)，这一解释不仅凸显了国家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中的政策导向，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具操

作性的指引。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掩隐罪的法益定位、罪名区分及“明知”认定展开。有观点主张该罪主

要保护司法秩序，也有观点认为应同时保护被害人财产权；有研究提出应以行为对象和资金控制力为标

准区分掩隐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亦有研究强调“明知”可适用可反驳推定规则，以在打击犯

罪与保障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然而，尽管学界已对掩隐罪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仍存在诸多难点。掩隐罪的法益究竟应确立

为单一的司法秩序保护，还是兼具财产权功能，尚缺乏共识；“掩饰、隐瞒”行为的界定标准及“实质性

妨碍追赃”的判断标准尚未形成可操作的司法规则；上游犯罪者的自我掩隐行为是否构成独立犯罪、职

业化与偶然性掩隐者的区分标准、以及“明知”的推定限度，仍缺乏统一标准。上述空白使得司法实践

中存在适用不一、处罚失衡的问题。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把握行为边

界与适用标准，仍缺乏统一认识。本文在系统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从四个

方面提出完善思路：在客体层面，明确掩隐罪兼具保护司法秩序与被害人财产权的复合法益属性，采取

“推定–排除”的模式认定犯罪所得；在客观方面，以“实质性妨碍追赃”作为认定核心，突破对形式隐

蔽性的片面依赖；在主体方面，区分职业性掩隐者与临时性协助者，防止刑罚扩张；在主观方面，明确

“明知”认定，限定推定适用范围。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力求弥补既有研究在实践可操作性方面的不足，

回应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现实需求，凸显掩隐罪在刑法体系中的独立价值与规范意义。 

2.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中掩隐罪的客体认定 

2.1. 客体的法益认定  

掩隐罪的客体是指该罪所侵害的法益，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不同理解和争

论。一种观点认为，该罪的直接客体是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正常活动。因为该罪的核心行

为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其直接效果是阻碍司法机关对赃款赃物的追查与没收，妨害司法机关对刑

事犯罪的查明和追赃挽损，从而侵害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这种观点突出强调司法秩序的程序性价值，

将掩隐罪定位为一种妨害司法管理的犯罪，与刑法分则中妨害司法类罪名具有相通之处。其优点在于逻

辑清晰，能够突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追缴赃款的职能保障意义。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掩隐罪的客体具有双重属性，既包括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的正常活动，也涉

及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其理由在于，掩饰、隐瞒行为不仅妨害了追赃程序，还直接导致被害人财产无

法挽回，从而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在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中，犯罪所得几乎都来源于被害人

的财产，如果仅将客体限缩为司法秩序，显然不能全面反映掩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笔者倾向于

后一种观点。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所造成的危害并非单一，而是呈现出多层

次的法益侵害[2]。一方面，行为直接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赃款的追缴，损害了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另一

方面，所掩饰、隐瞒的对象往往是通过诈骗获得的资金，其本质上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掩隐行为的

结果也使被害人丧失了财产救济的可能，构成对财产权利的实质侵害。此外，该罪在客观上还可能为电

信网络诈骗产业链提供保护伞，延长赃款流转路径，助长诈骗犯罪的蔓延和复制，从而对更广泛的社会

公共利益构成威胁。 

2.2. 犯罪所得与合法财产的混同 

根据最新《解释》，“犯罪所得”是指通过犯罪直接获得的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犯罪所

得收益”则是指由犯罪所得衍生的孳息等财产性利益。这一区分既明确了范围，也增强了司法实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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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所谓“犯罪所得”，不仅包括现金、实物，还涵盖转账资金、虚拟货币、电子账户余额等各类

财产性利益。其核心特征在于直接性和违法性，即须源自犯罪行为，且即便通过洗钱转化为合法形式，

其性质亦不改变。与之对应，“犯罪所得收益”则具衍生性和附随性，如赃款利息、投资收益或赃物出卖

差价。司法解释特别强调“孳息”的追缴，意味着不仅要追回犯罪所得本身，还要包括其在存续期间产

生的增值收益，以实现全面追赃挽损。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流转往往隐秘且复杂，掩饰者可能将犯罪所

得与其合法收入混合后使用或转移，导致客体范围难以界定。有观点认为，只要资金账户中存在犯罪所

得，则视为全部资金均属犯罪所得，除非行为人能够充分举证合法来源[3]。在蒙肇健掩隐罪案 1中，被告

人提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金额为 58 万元不准确，该 58 万元中包括其装修款，是合法资金往来，法院因

被告无法证明合法部分，推定整体认定为犯罪所得。此种做法强化了对被告举证责任的要求，简化了认

定程序、提升了追赃效率，然其不足在于，若被告确有合法财产但因举证能力受限而未能证明，则可能

导致对合法权益的不当侵害，损害罪刑法定与比例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仅对经查证确认为犯罪所

得的部分认定为客体，剩余部分作为合法财产予以返还。在王某龙掩隐案 2中，被告人王某龙涉案银行卡

流入资金为 102.55 万元，但法院查实为电信诈骗资金共计 72.8 万元，剩余合法资金予以解冻返还。该观

点更好地保障了合法权益，避免“株连式”没收，但也可能因技术手段不足、资金流动复杂而降低追赃

效率，加大案件查证成本。 
两种观点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防卫需求之间的张力。前者强调效率与威慑，后者注重合法性

与权利保障。《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涉诈信用卡的资金超过

三十万元，认定为“情节严重”，且至少三千元经查证系涉嫌诈骗资金，行为人能够说明资金合法来源

和性质的，应当予以扣除。综合其规定应当采取折中模式：以“推定整体违法、允许部分排除”为原则，

即在账户资金出现异常交易时，可以推定整体为犯罪所得，但同时应赋予行为人充分举证机会，一旦能

合理说明合法部分，则予以排除。这一模式既兼顾追赃效率，又避免不当扩张。为使该模式在司法实践

中更具操作性，需进一步从程序法与证据法角度细化。首先，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应当确立“初步说明

–实质查证–合理排除”的三阶段结构：由司法机关承担初步查明账户异常交易的举证责任，当存在大

额频繁转账、资金快进快出等异常情形时，可以推定账户资金具有犯罪所得属性；此后，行为人负有初

步说明义务，应提供资金来源、交易用途或财务记录等合理解释；最后，由司法机关依据说明的合理性

与证据强度进行实质性查证，形成最终认定结论。其次，在证据采信标准上，应明确推定“整体违法”并

非绝对推定，而属可反驳推定。对于行为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合同凭证、税务申报等客观证据，应当充

分审查其关联性与真实性，确保合法财产部分得到合理排除。再次，在法官自由裁量的边界上，应当建

立裁量透明化机制。法官在行使推定权与采信权时，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列示推定依据、证据分析路径

及排除理由，防止“经验性推定”取代证据审查[4]。在兼顾追赃效率与权利保障的程序框架下，使司法

机关在适用推定规则时有章可循，在采信证据时有度可衡，在行使裁量时有边可守，从而将理论构想转

化为可操作的司法指南，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3.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中的掩隐罪的客观方面认定 

3.1. 掩饰隐瞒行为的认定  

核心在于以妨碍司法机关追赃挽损的程度为判断中心。具体而言，应区分形式妨碍与实质妨碍，前

者仅表现为资金流向复杂、转移频繁，但掩隐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具体行为，如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

售或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列举了四种典型方式，同时以“其他方法”保持开放性，

 
1蒙肇健掩饰、隐瞒犯所得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 01 刑终 126 号二审刑事判决书。 
2王某龙掩饰、隐瞒犯罪犯罪所得等案，江西省贵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赣 0681 刑初 229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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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罪刑法定下的灵活性与社会危害性的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方法”，包括

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

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

移资产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客观行为常表现为资金转移、虚拟货币交易或资产隐藏等，例如多层账

户操作、如比特币清洗、如购买高档奢侈品等。若诈骗款通过银行转账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符合转

移行为；若通过加密货币兑现，则属“其他方法”掩饰。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客观行为以“掩饰、隐瞒”为本质特征，但何为“掩饰、隐瞒”在理论与实

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掩饰、隐瞒行为需具备一定隐蔽性，即行为人通过伪装、转移等手段故意使犯罪所

得难以被发现[5]。例如，将赃款存入他人账户、通过虚拟货币兑换等方式，均具有明显隐蔽性。然而，

若行为人将赃款用于公开消费，如购买奢侈品，是否构成本罪？有观点认为，公开使用缺乏隐蔽性，不

符合该罪的客观要件。也有观点则认为，应结合行为后果判断，若公开使用客观上导致司法追赃受阻，

则可认定为掩饰、隐瞒行为。笔者认为，掩饰、隐瞒的界限不宜仅以“隐蔽性”为唯一标准，而应结合行

为手段、行为后果及其对司法追赃的影响综合判断。从手段上看，典型的掩隐行为通常表现为伪装、转

移或规避，如利用虚拟货币、他人账户等方式妨碍资金追踪。从后果上看，即便行为缺乏明显隐蔽性，

只要客观上造成赃款难以追回、扩大被害人损失，也应认定为掩隐行为。将赃款直接用于高额消费，虽

表面公开，但若导致财产永久流失，亦符合掩隐的本质要求。反之，若行为虽有形式上的隐蔽性，却未

实质增加追赃难度，则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可在量刑时予以考量。 
因此，“实质性妨碍”标准应当成为判断掩隐行为是否成立的核心依据，其仍可通过技术手段追溯；

后者则指行为在客观上显著降低了司法机关追赃能力，例如通过跨境账户、离岸公司、混币技术、匿名

钱包等方式切断资金链条。其次，可引入“可恢复性”判断，即根据资金可否追回来衡量妨碍程度，若资

金经转移、提取或再投资后已失去可恢复性，则构成实质妨碍。最后，还应结合行为目的与结果进行双

重评价，既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主动制造追踪障碍的主观意图，也关注其行为是否导致司法追赃实际受

阻。为增强司法可操作性，可建立包括技术性、经济性与行为性三类指标体系，如转账频率、账户层级、

赃款比例、损失恢复率及是否存在分拆交易、删除记录、虚假凭证等情节。当上述因素共同反映出资金

追踪难度显著增加时，即可认定行为构成“实质性妨碍”。这样既避免了机械依赖隐蔽性导致定罪过窄，

也防止了过度扩张侵害罪刑法定原则。这种兼顾手段、后果与效果的综合路径，有助于更精准地把握掩

隐罪的社会危害实质，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的标准。 

3.2. 掩隐罪与帮信罪在客观方面的区分 

在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中，掩隐罪与帮信罪在客观行为方面常常交织，司法实践中二者的界限并

不明晰，容易出现适用上的混淆。因此，从客观方面入手厘清两罪的差异，对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实现具

有重要意义。首先，行为性质的差异是区分两罪的关键。掩隐罪的核心行为是对犯罪所得进行“掩饰、

隐瞒”，其本质是妨碍追赃，使赃款、赃物脱离原有的违法属性，典型表现为转移、转换、洗白犯罪所

得，例如通过跨境转账、虚拟货币交易、反复过账等方式使赃款难以追查。而帮信罪的客观行为则集中

于“提供帮助”，例如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或者提供网络接入、支付结算等技术支持。其行为更

多是为上游犯罪提供工具或条件，本身并不直接改变犯罪所得的状态。 
因此，掩隐罪是对“赃款本身”的隐匿行为，帮信罪则是对“犯罪实施”的外部辅助。其次，资金控

制力的差异也是重要标准。掩隐罪的行为人通常在客观上对赃款具有一定的支配或处置作用，其转账、

取现、套现等行为直接导致赃款性质被掩盖。而帮信罪中的“卡农”等行为人则往往缺乏对资金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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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仅在他人指使下完成账户开设、银行卡交付等动作，其在客观上并未掌握资金的去向和用途。因

此，即便银行卡经手资金数额巨大，如果行为人仅扮演了“工具人”的角色，且未实施直接掩隐行为，更

符合帮信罪的客观特征。再次，行为结果的差异不可忽视。掩隐罪的直接后果是赃款、赃物被掩盖，妨

碍了司法机关的追缴和被害人的返还权；而帮信罪的结果则表现为犯罪链条延长、诈骗活动得以运作。

例如，在“两卡”案件中，若行为人仅出借银行卡供上游团伙使用，其行为使诈骗得以完成，但并未改变

赃款性质，则应认定为帮信罪；反之，如果行为人亲自操作转账、提取现金，致使赃款去向隐蔽，则更符

合掩隐罪的客观构成要件[6]。最后，司法适用的平衡性亦需强调，过于依赖资金数额来区分两罪，容易

导致“卡农”因经手金额大而被认定为掩隐罪，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合理的做法是坚持“行为实

质优于数额”的标准，在考察资金数额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为的性质、控制力和危害结果。这样既能避

免刑罚扩张至边缘性参与者，又能确保对真正起掩隐作用的行为予以打击。 

4.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中掩隐罪的主体认定 

4.1. 上游犯罪者是否构成本罪主体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确规定，该罪为一般主体犯罪，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年满 16 周岁、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然而，在电信网络诈骗

关联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适用较为少见，主体认定更多聚焦于自然人行为的定性。电信网络

诈骗的特殊性在于，其犯罪链条往往呈现分工明确、跨地域协作的特点，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

为主体往往并非单一角色，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参与者，如上游诈骗者的亲属，朋友，“车手”(负责取

现或转移赃款者)、“卡农”(提供银行卡或支付账户者)等。这些行为人虽符合一般主体的年龄与责任能

力要求，但在具体身份与行为性质上，需进一步分析其是否完全契合掩隐罪的主体要件。 
一个核心问题是，上游犯罪者(如电信网络诈骗实施者)在掩饰、隐瞒其犯罪所得时，是否同时构成本

罪主体。学界对此存在分歧。肯定说认为，掩隐罪作为独立罪名，其行为要件与上游犯罪电信网络诈骗

在客观上分离，上游犯罪者因后续掩隐行为构成新的社会危害，可独立评价为本罪。否定说认为，掩隐

罪以“他人犯罪所得”为前提，上游犯罪电信网络诈骗处理自身犯罪所得属于犯罪后的“自我保护行为”，

不应另行评价为掩隐罪[7]。在宋泽、陈辉、李义成等电信诈骗团伙案 3中，被告人宋泽、陈辉等人在电信

诈骗既遂后，客观上也分别实施了事先准备好接款账号、取款人员并积极转移赃款等一系列行为，法院

以诈骗罪一罪论处，并未单独认定掩隐罪。结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文义及立法意旨，笔者倾向

于否定说。该条内容明确以“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为对象，体现了立法者将该罪定位为针对“第三

方妨害追赃”的下游犯罪，而非对“自我保护行为”的再度处罚。若将上游诈骗者在既遂后的转移、提

取、保管赃款行为一并评价为掩隐罪，势必突破“他人”限定，构成事实上的类推适用，违背罪刑法定原

则。从体系解释看，掩隐罪位于刑法分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其功能旨在维护司法追赃秩序、切

断赃款链条，与“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直接侵害财产权法益不同。若实行犯处分自有犯罪所得的行为

再行定罪，不仅造成罪名功能重叠，也可能导致刑罚重复评价与罪责不均衡。目的解释同样支持否定说，

掩隐罪的规范意旨在于抑制第三人“洗白”行为、保障司法追赃的有效性，而上游犯罪者的处分行为系

其既得利益的延续性行为，其危害性已被基本犯吸收，不宜再行评价。实务中，多数判决亦将上游犯罪

人的自我掩隐吸收于诈骗罪一罪中处理，以保持罪数体系的协调与刑罚的均衡[8]。故原则上，应当采“否

定说”，即实行犯处分、转移自身犯罪所得的行为不构成本罪主体，掩隐罪的主体仅限于明知而协助掩

饰他人犯罪所得的第三方自然人或单位。然而，上述原则并非绝对。若上游犯罪者的事后行为已突破通

 
3参见宋泽、陈辉、李义成等诈骗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刑终 356 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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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自我保护”的范畴，具备独立的社会危害性与法益侵害，应在例外情形下允许独立评价。具体而言，

当行为在时间上延续、在手段上专业化、在后果上对司法追赃造成实质性妨碍时，即可构成例外。这种

认定标准既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兼顾了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追缴赃款的现实需求。换言之，当

上游犯罪人通过新型手段使得赃款流向复杂化并显著阻碍追赃时，才应突破通常规则进行单独评价。通

过确立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能够在罪责归属与打击效率之间实现平衡，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具可操作

性的规范指引。 

4.2. “职业性掩隐者”与“临时性掩隐者”的区分 

电信网络诈骗的下游犯罪中，主体身份的多样性增加了认定难度。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分为两类，

第一种职业性掩隐者，指长期、持续地从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并形成相对稳定模式的行为人。

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多次、大额地参与赃款流转，借助虚拟货币、混币服务等方式，运用专业化、隐蔽性

极强的技术手段来规避追踪，并通过收取手续费或价差获取高额利益，甚至与诈骗团伙建立稳定合作关

系，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产业化。此类主体在客观上严重妨碍司法追赃，主观恶性深厚，社会危害性

极大。第二种为临时性掩隐者，多为上游犯罪者的亲友或临时接触者，其行为具有明显的偶然性、从属

性和非专业性。他们往往因情感因素、信任关系或一时之请而代为转账、保管赃款，缺乏持续性和牟利

性，通常对司法追赃的阻碍也较为有限。两者的区分在司法认定中至关重要。例如，在全扣银、戴萍等

掩隐案 4中，被告人全扣银、戴萍、蒋超利用多次、陌生人账户、倒转账号、职业化转款的非正常形式掩

隐隐瞒犯罪所得，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法院据此认定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职业化特征，认定为掩隐罪。

也有部分案件法院在量刑时考虑到其未从中获利、主观恶性较轻，最终予以从宽处理。这类案件表明，

司法机关在处理临时性掩隐者时，更强调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避免将其与职业性掩隐者等量齐观。 
然而，在司法适用中，职业性掩隐者与临时性掩隐者的区分若仅以行为次数作为判断依据，往往导

致机械适用，难以全面反映行为的实质特征。更为合理的做法应当从多个方面综合考量：频率和规模上，

长期、大额的操作更接近职业化；经济依赖程度上，若掩隐行为已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则更应认定为职

业性掩隐者；技术手段上，使用虚拟货币、跨境转账、混币等隐蔽性极强的方法，与单纯代为转账的行

为显然不同；动机和获利上，具有明确牟利目的的情形应与基于亲情、友情偶然协助的情形严格区分；

在社会危害后果上，若行为显著增加司法追赃的难度，则更应认定为职业性掩隐者。在“断卡行动”中，

大量“卡农”通过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为电信诈骗提供资金通道，他们往往不止一次参与，甚至以此

为生，短期内提供数十张银行卡并收取手续费，这类行为完全符合“职业化”的特征，也被最高法、最高

检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列为从重打击的重点对象[9]。与之相比，基于亲情或友情偶然帮忙转账一次的亲属

或朋友，显然不宜等同评价。 

5.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中掩隐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5.1. “明知”的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方面是司法认定的关键，直接决定行为人罪责的有无及其程度。该罪

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须明知涉案财物为犯罪所得或其收益，并具有掩饰、隐瞒的目的。主观罪过形式

以“明知”为前提，通常要求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因认知程度不足，原则上难以构成本罪，但在特定情境

下，可能通过推定“明知”纳入直接故意处理。在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中，因诈骗手段隐秘、技术性强

及犯罪所得流转复杂，主观认定面临特殊挑战[10]。行为人常通过网络转账、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处理赃

 
4参见全扣银、戴萍等掩隐案，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2022)内 0623 刑初 261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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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其主观状态的证明多依赖间接证据与司法推定。因此，准确认定“明知”成为核心议题。 
1) “明知”的程度 
这一“明知”要求涉及两种认知层次：确定性认识，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所涉及的资金或财物来源

于犯罪行为，并且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认识。这种认识是直接的、确凿的，无法反驳；可能性认识(也可

称为可反驳的客观推定)，是指如果行为人未能直接知道资金或财物的来源是犯罪所得，但其应当意识到

或通过其行为应当推测出该资金或财物可能为犯罪所得，那么即便没有直接证据，也可以根据异常的交

易方式、低于市场价格的交易等情况推定行为人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具体来说，在上游犯罪为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明知”并不要求其完全了解整个诈骗犯罪链条，只要其对资金或财物的

来源有足够的怀疑或推定，且未能提供合理解释，法院通常会认为其具有“明知”的主观意识[11]。比如，

涉及资金的异常交易、反复转移卡内资金及删除聊天记录等行为，都会成为推定“明知”的依据。在张

某、沈某等掩隐案 5中，法院判决认为，在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行为明知的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可通过对案

件基础事实的分析进而推定行为人是否明知的情形。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各上诉人没有正当理由，向他

人提供银行账户收款、取款、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

这种情形就是为了逃避侦查，将黑钱“洗白”，同时，结合各上诉人认知能力，以及以利用卡内资金交易

虚拟货币为名、事前试卡避免账户被冻结、事后删除聊天记录、卡内资金频繁性集中快进快出等异常行

为，可以作为推定明知犯罪所得的情形。因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要求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这意味着行为人的明知程度可以是直接的认识，也可以是通过推定认定的可能性认识，至少为推定的“明

知”。 
2) “明知”的内容 
“明知”的内容是指行为人认知的具体对象，即需明确知道或至少应当知道涉案财物为犯罪所得或

犯罪收益，是通过犯罪得到的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性利，通过犯罪所得获取的孳息等财产性利益[12]。
这种认知并不要求行为人了解上游犯罪的全部事实与细节，而是强调对财物“非法性”的基本把握。换

言之，只要行为人意识到该财物来源异常不正当，即可满足“明知”的要求，无需明确其具体犯罪类型、

犯罪手段或者是具体数额。在电信网络诈骗背景下，赃款的流转方式复杂多样，例如，通过“跑分平台”、

虚拟货币交易、跨境转账或混币服务等技术手段实现赃款的流转。这些新型操作手段大大增加了资金来

源的隐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即可主张“毫不知情”。司法机关通常认为行为人只需认识到涉案

财物具有明显的犯罪属性，而不必精确知道其上游犯罪是属于诈骗、赌博或其他犯罪所得。与此同时，

行为人还需意识到自身行为具有掩饰、隐瞒非法性的作用，如频繁转账、分散存储、快速套现等操作，

这一层面的认知亦是“明知”的组成部分。从不同主体来看，职业性掩隐者往往因操作专业、收益明显

而具备明确的“明知”；而偶然协助的亲友，其“明知”认定则需更为谨慎，要避免因模糊怀疑即推定为

完全知情的情况，这样易导致罪责与主观恶性不匹配。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应综合考察行为频率、交易

模式、技术手段及收益情况以准确界定行为人对财物非法性的认知深度，同时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

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 

5.2. 掩隐罪与帮信罪在主观方面的区分 

在区分掩隐罪与帮信罪时，主观方面的认定至关重要。“明知”是两罪区分的关键要素，掩隐罪的

“明知”要比帮信罪更为具体和明确。掩隐罪要求行为人清楚知道自己所处理的资金或财物是通过犯罪

手段获得的赃款、赃物，并明确其行为是为转移、转化、隐匿这些犯罪所得。换句话说，掩隐罪中的“明

知”不仅要求行为人知道资金来源是犯罪所得，还要求其行为对这些赃款进行隐瞒或洗白。相比之下，

 
5张某、沈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甘 09 刑终 79 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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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的“明知”则显得较为宽泛，行为人可能仅知道自己的银行卡被用于转移与犯罪相关的资金，但

并不清楚这些资金是如何获得的，或者与具体的犯罪行为有何直接关联。特别是在“两卡案件”中，行

为人[13]。如果行为人仅偶尔提供银行卡进行转账，且不清楚资金的具体来源，则不应认定为掩隐罪。然

而，当“卡农”频繁提供银行卡进行大额转账，且明知这些资金与犯罪活动相关时，其行为就可以认定

为“明知”是犯罪所得，进而构成掩隐罪。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结合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严格审查“卡农”是否具有资金控制力和

主动转移赃款的行为；其二，将行为的频繁性、违法获利程度、与上游犯罪团伙的关联程度作为判断依

据；其三，对于缺乏明确“明知”且仅一次性提供银行卡的“工具人”，宜认定为帮信罪或从宽处理，而

对长期、大额参与资金转移的，则可认定为掩隐罪。如此处理，既能避免因数额过大而机械入罪，又能

在保障司法权威与打击犯罪之间寻求平衡，防止刑罚过度扩张至社会底层群体，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

要强调的是，即便行为人接受过反诈宣传或收到银行不得出借银行卡的提醒，也不能据此简单推定其“明

知”[14]。司法机关应结合案件背景、行为人文化程度及与上游犯罪的关系等因素，进行全面考量，以确

保认定标准合理。 

6. 结语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与复杂化，使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逐渐成为阻碍司法追赃的关键环

节。通过对掩隐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范围和主观“明知”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的主

要困境集中在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以及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掩隐罪究竟是保护司法秩序，还是同时

涵盖被害人财产权利；掩隐行为应当以何种标准界定，是注重外观隐蔽性还是结果上的妨碍性；上游犯

罪人的自我掩隐行为应否独立评价，职业化与临时性掩隐者应如何区分；“明知”应如何认定，推定的

适用范围和限度如何把握。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也直接关系到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的贯彻落实。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在立法解释与司法适用之间找到平衡。在法益层面，应当坚

持双重保护格局，既维护司法追赃的秩序，也守护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在行为认定上，应以是否实质妨

碍追赃为核心标准，而不是拘泥于形式上的隐蔽性；在主体与主观方面，应通过分层处理与合理推定，

避免刑罚扩张至社会底层的边缘参与者，从而在打击犯罪和保障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展望未来，掩隐罪的司法认定将面临更多新挑战。随着虚拟货币、区块链混币、跨境支付等新型金

融工具的普及，犯罪资金的流转方式愈加隐蔽，传统的认定路径和证据规则已难以完全应对。司法实践

需要通过指导性案例、类案检索和裁判规则的细化来逐步统一标准，避免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在案件处

理上的尺度差异。同时，应当建立更加紧密的跨部门合作机制，推动公安、检察、法院、金融监管和银行

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实现快速止付和高效追赃。技术层面的支持也不可或缺，大数据风控、人工智

能建模和区块链溯源等手段应成为资金追踪与证据固定的重要工具，为认定“明知”、划分行为性质提

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15]。此外，学理研究还需继续深入，探讨掩隐罪与帮信罪的边界问题、推定规则的

适用限度、职业化与临时性掩隐的精细化区分，以及罪名适用中比例原则的贯彻。唯有通过制度、技术

和理论的三重推进，才能确保掩隐罪的司法认定与时俱进，真正发挥切断诈骗资金链条、维护司法权威

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综上，掩隐罪的研究和认定不仅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需求，更是刑法适

应新型犯罪挑战的重要契机。通过不断完善规则与实践，掩隐罪将在有效打击犯罪与保护合法权益之间

实现更加稳健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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